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肇学院〔2020〕59 号 
 

 

 

关于印发《肇庆学院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 

（试行）》和《肇庆学院实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

工作方案》的通知 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    为加快推进我校生活垃圾分类与源头减量，培养全校师生员

工的环境保护意识，建设文明绿色校园，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，

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《肇庆学院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和《肇庆学院实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肇庆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7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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肇庆学院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 

根据国务院办公厅《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》（国办发

〔2017〕26号）、《广东省城乡垃圾处理条例》和《肇庆市公共

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》的要求，为加快推进我校生活垃圾

分类与源头减量制度的实施，建立分类投放、分类收集、分类运

输、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，培养全校师生员工的环境保护意

识，建设文明绿色校园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牢

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和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

发展理念，加快建立分类投放、分类收集、分类运输的垃圾分类

处理机制，着力提高全体师生员工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环境意

识，倡导简约适度、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，创建文明、绿色、环

保的育人环境。 

二、工作原则 

（一）全员参与、协同推进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是涉及学校

办学、师生生活的大事，需要全体师生共同参与；有关职能部门

履行分工责任，各二级单位落实管理教育责任。 

（二）完善机制，规范管理。综合运用宣传教育、激励引导、

检查督导等措施，积极探索学校主导、部门主动、师生主力的工

作机制，逐步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规范化、科学化。 

（三）源头减量，系统治理。强化源头管控，加强垃圾分类

投放、分类收集、分类运输、分类处置等环节的衔接，形成统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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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整、能力适应、协调高效的全过程运行系统。 

三、生活垃圾分类界定 

本办法所称生活垃圾，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提

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视为生

活垃圾的废弃物，具体分类如下： 

（一）可回收物：是指适宜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，包括纸

类、塑料、金属、玻璃、织物等能变卖的垃圾。 

（二）有害垃圾：是指对人体健康或者自然环境造成直接或

者潜在危害的生活垃圾，包括废纽扣电池、废墨盒、废日光灯管、

废电器、电子产品、弃置药品、废杀虫剂（容器）、废油漆（容

器）、废日用化学品、废水银产品等。 

（三）厨余垃圾：是指餐饮垃圾及废弃食用油脂和集贸市场

有机垃圾等易腐蚀性垃圾，包括废弃的食品、蔬菜、瓜果皮核以

及家庭产生的花草、落叶、骨骼内脏、菜梗菜叶、果皮、果壳、

残枝落叶、剩菜剩饭等。 

（四）其他垃圾：是指除可回收物、有害垃圾、餐厨垃圾以

外的混杂、难以分类的生活垃圾，包括废弃卫生巾、一次性纸尿

布、餐巾纸、烟蒂、清扫渣土等。 

四、垃圾分类设施配置标准及要求 

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采取“四分法”，即将“可回收物、有害

垃圾、厨余垃圾、其他垃圾”分类收集，其中可回收垃圾容器为

蓝色，有害垃圾容器为红色，厨余垃圾容器为绿色，其他垃圾容

器为灰色。具体区域位置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放置。学校垃圾分

类容器按照以下标准配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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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办公区域：在一楼适当位置或建筑物的主要出入口设

置一个收集点，每个收集点设置可回收物、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

收集容器各一个。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自行配置室内符合标准的

收集容器，具体视空间、人数和工作需求设置一组可回收物和其

他垃圾收集容器。 

（二）户外：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投放桶按人数、投放量合

理配备。 

（三）食堂：需配置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，厨余垃

圾收集容器根据用餐人数和厨余垃圾产生量设置，以不满溢为标

准。 

（四）教学楼：在一楼适当位置或主要出入口设置一个收集

点，每个收集点设置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各一个，每个

办公室可设置一组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。 

（五）学生宿舍区建设垃圾分类收集亭（棚），根据每个宿

舍区住宿的学生人数，分别设置一定数量的可回收物、厨余垃圾、

其他垃圾收集容器。 

    （六）分区域配置有害垃圾收集容器，该容器应放置在有监

管条件的地方。 

五、生活垃圾的收集、清运和处理 

（一）可回收物由学校物业服务承包公司统一收集、清运，

与具备相关资质的公司签订回收协议，交由回收公司处理，其他

单位和个人不得翻拣、拿走可回收物。 

（二）食堂厨余垃圾由后勤管理处膳食服务中心或外包食堂

承包单位与具备相关资质的公司签订回收协议，交由回收公司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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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；其他厨余垃圾由学校物业服务承包公司统一收集、清运，与

具备相关资质的公司签订回收协议，交由回收公司处理。 

（三）有害垃圾由学校物业服务承包公司统一收集、清运，

与具备相关资质的公司签订回收协议，交由回收公司处理。 

（四）其他垃圾由学校物业服务承包公司统一收集，清运至

政府设立的垃圾中转点或肇庆市环保能源发电项目公司进行无

害化处理。 

（五）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许可不得私自处理、焚烧生活垃

圾，违者按照肇庆市相关规定处理。 

（六）学校物业服务承包公司要严格按照政府相关规定、学

校实际要求和合同条款约定及时、规范收集、清运和处理各类生

活垃圾。 

六、各类生活垃圾分类投放 

（一）党委宣传部、学工部、工会、团委和各二级学院要多

渠道对全校师生员工进行宣传教育和培训，让师生员工充分认识

垃圾分类处理的意义，自觉按照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引规范

投放各种垃圾。 

（二）学校所有师生员工及其亲属、保洁人员应熟知生活垃

圾分类相关知识、人人自觉参与垃圾分类，后勤管理处、学校物

业服务承包公司应定期组织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培训。 

（三）师生生活宿舍区要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间规范投放各类

生活垃圾，以便及时清运、处理生活垃圾。 

七、加强监督管理 

（一）后勤管理处负责按相关要求做好各类生活垃圾分类设



  - 6 -  
 

施设备的配置、维护工作；建立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台账，并按相

关要求进行汇总、上报。 

（二）建立健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监督检查制度，由学校监

察处负责牵头组织有关职能部门成立督导组，定期检查、督导师

生员工实施生活垃圾分类情况，对不按指引规定投放生活垃圾的

不良行为予以通报批评，对情节严重造成不良影响的单位、个人

按相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。 

八、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后勤管理处负责解释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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肇庆学院实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 
 

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垃圾分类工作的决策部署，进一步

做好我校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，促进资源回收利用，推动我校

生态文明建设，根据省、市关于做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要求，

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根据肇庆市委、市政府的要求，2020 年 7月前，我校全面推

进实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相关工作，广泛宣传、积极推进我校生

活垃圾分类工作，达到省市相关工作要求。 

二、组织领导 

为加强我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组织领导，成立学校生活垃

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组织实施、督促落实我校生活垃圾分

类相关工作，创建文明、绿色、环保的校园环境。 

组  长:吴业春 

副组长:唐冬冬  

成  员:谭冠中  陈  前  李永佳  陈向荣  黄镜辉   

       欧就生  刘泽伟  周  东  马舒洁  

       各二级党组织书记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后勤管理处，主要负责校

园生活垃圾分类的日常工作，由欧就生兼任办公室主任。  

三、具体分工 

(一)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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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协调、督促校内各单位和全校师生按要求做好生活垃圾

分类工作。 

(二)后勤管理处 

1.负责草拟我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、制度； 

2.负责组织、落实我校生活垃圾分类各项工作，会同学工处、

保卫处、工会等部门定期对校内师生员工及其亲属开展生活垃圾

分类情况进行巡查、引导 ； 

3.负责校园生活垃圾收集点的规划布局以及生活垃圾分类所

需各种设备设施的购置、建设工作，做好生活垃圾收集点（桶、

箱）的日常管理； 

4.安排垃圾分类引导员加强校园垃圾分类工作的引导和管

理，开展垃圾分类专项培训等； 

5.负责与市有关职能部门的对接、联系，及时了解城市生活

垃圾分类工作要求和工作进展情况； 

6.加强对物业公司推进生活垃圾分类，收集、转运生活垃圾

工作情况的监管，与具备资质的公司签订生活垃圾回收协议，推

进垃圾分类工作落实； 

7.建立校园生活垃圾分类台账，定期总结、报告垃圾分类工

作情况。 

（三)党委宣传部 

负责校园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宣传、发动和氛围营造。 

（四）党委学生工作部/学生工作处 

1.负责对学生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进行宣传和引导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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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协助后勤管理处对学生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、

引导； 

3.对学生不按规定投放生活垃圾的不良行为进行劝导、教

育。 

（五）保卫处 

1.协助加强对校园垃圾收集点（桶、箱）的管理，严禁非专

职保洁人员挑拣垃圾桶内的垃圾； 

2.协助后勤管理处加强校园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情况的检查、

引导，并对乱投垃圾行为进行劝导、教育； 

3.会同后勤管理处、学工处、工会等部门定期对校内师生员

工及其亲属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情况进行巡查、引导。 

（六）工会 

1.组织工会会员广泛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活动，组织工会

会员开展垃圾分类培训工作； 

2.负责协助后勤管理处定期对校内师生员工及其亲属开展

生活垃圾分类情况进行巡查、监督、引导。 

（七）监察处 

由监察处牵头，成立校园垃圾分类工作督导组，成员由后勤

管理处、学工处、保卫处、工会等部门人员参加。加强校园生活

垃圾分类工作检查、督导，对垃圾分类工作执行不到位造成不良

影响的单位、个人进行教育、通报批评。 

    （八）团委 

1.通过多种形式组织学团干部、志愿者广泛开展生活垃圾分

类宣传活动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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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组织学生志愿者引导师生员工正确投放生活垃圾，劝导、

纠正乱丢垃圾不良行为； 

3.协助后勤管理处组织开展校园生活垃圾分类相关工作。 

（九）星湖校区管理办公室 

协调、协助相关职能部门及二级学院宣传、发动、检查督促

和落实星湖校区师生员工及其亲属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情况，

纠正乱丢垃圾不良行为，养成良好卫生习惯，共创文明、绿色、

环保的校园环境。 

（十）校内各二级单位、学院 

1.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生活垃圾分类工作，做好垃圾分类

指引； 

2.发动本单位师生员工及其亲属积极参与校园生活垃圾分

类活动，正确投放、处置生活垃圾； 

3.督促、检查本单位师生员工及其亲属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

作情况，纠正乱丢垃圾不良行为，养成良好卫生习惯，共创文明、

绿色、环保的校园环境。 

四、实施步骤 

（一）第一阶段：宣传发动和准备阶段（2020 年 6 月--7月

30 日） 

1.建立管理机制，完善相关制度。制定《肇庆学院生活垃圾

分类管理办法》《肇庆学院实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》等； 

2.明确管理责任。各单位根据学校校园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

案，明确责任分工，确保责任到人； 

3.组织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发动、教育引导和相关知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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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能培训，使广大师生员工及其亲属熟知生活垃圾分类知识、熟

练掌握生活垃圾分类方法； 

4.落实生活垃圾收集点的规划布局、生活垃圾分类所需各种

设备设施的购置、建设工作； 

5.按照市委、市政府要求落实城市垃圾分类各阶段工作任

务。 

    （二）第二阶段：正式实施阶段(自 2020 年 7 月 31 日起) 

1.全面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，规范投放、收集、转运、处

置校园生活垃圾； 

2.成立学校生活垃圾分类督导组，加强对校园生活垃圾分类

工作的监督、检查、考核，定期通报垃圾分类落实情况； 

3.按照肇庆市委、市政府要求落实相关阶段性工作任务。 

（三）第三阶段：总结提高阶段（2020 年 12月下旬） 

学校对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行全面评估，总结生活垃圾分类

工作经验，查找工作差距，提出今后改进方向和工作目标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 

创建文明、绿色、环保的校园环境是全体师生员工的共同责

任，垃圾分类工作需要人人参与，全体师生员工特别是领导干部

要高度重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，将思想认识统一到国家、省、市

推进垃圾分类的决策部署上来，认真贯彻落实城市生活垃圾分类

工作。 

（二）加强宣传引导 

各单位要加强对本单位师生员工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的宣传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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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、引导，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宣传工作，做好垃圾分类指

引。发动本单位师生员工及其亲属积极参与校园生活垃圾分类活

动，正确投放、处置生活垃圾。 

（三）建立长效机制 

按照分工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，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协同联

动、密切配合，逐步建立生活垃圾分类协同配合常态化机制，形

成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合力，共同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的各项工

作落实、落地。 

（四）强化检查督导 

学校生活垃圾分类督导组要加强检查、督导工作，定期检查、

通报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落实情况，对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落实到

位、成效显著的单位、个人予以表彰，对垃圾分类工作推进不及

时、执行不到位的单位、个人予以通报批评。各单位要定期开展

自查自纠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，共创文明、绿色、环保的校

园环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校对人：郭睿 


